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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体育局关于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 知

系统各基层单位、局机关各科室、各相关单位：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发展迅速，我国疫情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市体育局、区委、

区政府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保障本区体育事业平稳有

序发展，现就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从严加强人员管理

1、今年集中休假提倡在沪休假，非必要不离沪；已经

外出的，避免前往或途径中高风险地区，请勿去人群密集的

场所。

2、各单位按照要求严格落实离沪、返沪人员动态报告

与报备。每位离沪人员每天要开展自我健康监测，各单位要

及时将离沪、回沪人员信息报送至局办公室。

3、离沪人员在返沪过程中尽量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加强旅途个人防护，返沪后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每日开

展自我健康监测。



4、所有来自或途径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工作人员

暂缓返岗，应在抵沪后尽快向所在居村委和所属单位报告，

最迟不得超过 12 小时。

5、返沪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在做好个人

防护前提下，及时就近选择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近期

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有情况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告，所

在单位及时向区体育局报备。

6、各单位加强员工管理，做好健康教育及健康提示，

督促员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戴口罩、勤洗手、消杀毒

等措施。

二、从严青少年训练管控

1、按照“能不动就不动”原则，近期不安排运动队异

地训练比赛。目前已在异地训练的，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到

自我健康管理不放松，确保万无一失。

2、外省市（非中高风险地区）返沪运动员，须在返沪

后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做好居家监测，暂缓训练。

3、近期青少年训练要做好教练员、运动员每日测温，

加强训练场馆日常消毒。

4、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运动队训练区域，训练期间不接

待亲属看望慰问，婉拒未经批准的采访。

三、从严赛事活动监管

1、暂停非必要的线下赛事活动，严格按照《常态化疫

情防控期间体育赛事举办指引》要求，建立健全赛事活动疫

情防控工作机制。

2、对确需举办的集体类活动，对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按照“一赛一策”的原则，制定切合实

际的赛事防控方案和预案，坚决防止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成为

疫情传播扩散的渠道。

四、从严抓好体育场馆防疫

1、公共体育场馆及经营性场馆均需配置体温检测设备，

严格落实入场体温检测和绿码检测，严查行程码。

2、场馆工作人员及进场市民需佩戴口罩。

3、加强对场馆各区域巡查，确保场馆内防疫物资充足，

做好场馆环境清洁及预防性消毒，做好日志记录。

4、减少人员在密集场所聚集，人与人之间应保持 1 米

以上的间隔。

5、一旦发现发烧、咳嗽等情况或出现疑似病例，须立

即上报，并做出应急处理。

6、加强场馆、电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消杀毒，加强

定时通风，以及中央空调系统的卫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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